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委員會組織章程 
 

106 年05 月03 日105 學年度第2 次總務會議通過 

108 年5 月1 日107 學年度第2 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4 月29 日108 學年度第2 次總務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10 月 9 日 113 學年度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第二條第三項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全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宿舍委員會」，為宿舍學生管理組織，以下簡

稱宿委會。 

第三條 宿委會以培養學生自治精神、增進住宿生福利、協助學校管理宿舍為宗旨，並以營

造優質環境、提升生活品質為目的。 

 

第二章 組織與職掌 

第四條 凡本校當學年度住宿生均為其所住宿舍之委員會會員。 

第五條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一、會員之權利 

（一）提供住宿生活之興革意見。 

（二）享有委員會所提供各項福利及服務。 

（三）選舉罷免舍長及連署撤換副舍長及幹部（不含交換生、訪問生等）。 

二、會員之義務 

（一）遵守學生住宿輔導辦法之規定。 

（二）遵守宿舍例會及聯席會之決議，並配合委員會之運作。 

第六條 委員會之組成 

一、本校各學生宿舍委員會由舍長、副舍長及幹部所組成。 

二、各宿舍設舍長1人，由該舍會員直接選舉。各校區舍長須推選1人兼任該校區總

幹事。 

三、各宿舍之副舍長（1人）及幹部（若干名）由舍長任命，名單須提報學生住宿服

務中心核准後始得生效。 

四、各舍宿委會委員總人數按各舍床位數比例設置，宿舍委員比住宿生以1：70（四



 

捨五入）為原則。 

第七條 委員會之職掌 

一、總幹事 

（一）代表該校區宿舍委員會參加校內會議。 

（二）召開該校區聯席會。 

（三）綜理與協調該校區宿舍相關事務。 

（四）辦理下屆總幹事推選及交接事宜。 

二、舍長 

（一）召開宿舍例會及會員大會。 

（二）督導副舍長及幹部執行各項職掌。 

（三）綜理宿舍相關事務及活動。 

（四）協助學生宿舍相關法規之宣導與執行。 

（五）每週至少提供2 小時住宿生諮詢服務。 

（六）辦理下屆舍長選舉交接及下屆委員會培訓等事宜。 

（七）完成交辦事項。 

三、副舍長 

（一）襄助舍長處理宿舍相關事務及活動。 

（二）參加宿舍會議，協助學生宿舍相關法規及委員會決議事項之宣導與執行。 

（三）完成交辦事項。 

四、幹部：共同職掌內容包含「參加宿舍會議、協助宿舍相關事務之處理及活動之

籌辦、協助學生宿舍相關法規之宣導與執行、協助委員會決議事項之宣導與執

行」等事項；宿委會人事配置須包含以下幹部，亦得依各舍需求增設其他職

務，舍長須提出增設之組別與職掌，提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通過。 

（一）樓長 

1. 執行環境清潔檢查。 

2. 瞭解住宿生需求或問題、蒐集住宿生意見並反映。 

3. 完成交辦事項。 

（二）總務組 

1. 負責該舍委員會經費收支之管理。 

2. 定期向住宿生公布帳目。 



 

3. 完成交辦事項。 

（三）膳管組 

1. 管理設置於宿舍內供住宿生使用之簡易廚房其清潔與安全。 

2. 協助督導及視察設置於宿舍範圍內之廠商其公共衛生、服務品質等事宜及

缺失改善情形，必要時得協調健康中心等單位支援食品之檢驗工作。 

3. 完成交辦事項。 

（四）活動組 

1. 宿舍活動之策劃與執行。 

2. 海報製作及公關宣傳等事宜。 

3. 完成交辦事項。 

（五）文書組 

1. 彙整環檢資料、會議紀錄及各組資料。 

2. 公告委員會決議案。 

3. 完成交辦事項。 

 

第三章 會議 

第八條 宿舍例會由各舍舍長召集該舍副舍長及幹部於每月舉辦一次，討論該舍相關事務；

每學期可因應宿舍需求發起臨時會議。 

第九條 會員大會由各舍舍長於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報告會務執行情形。臨時會員大會得

由該舍十分之一以上會員連署並建請該舍舍長或學生住宿服務中心召開。 

第十條 聯席會由該校區總幹事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召開一次。臨時聯席會得由總幹事

或該校區委員會三分之一以上成員連署召開。 

一、開會時須邀請學校相關師長列席。 

二、會議紀錄應陳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其決議事項經陳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核准

後生效。 

 

第四章 選舉與罷免 

第十一條 每年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輔導各舍委員會進行新任舍長選舉作業，並依公告時間

登記參選，每位候選人僅限參選一棟宿舍，且選舉期間之宣傳活動須遵守學生住

宿輔導辦法及學生住宿服務中心選舉公告之規定。 



 

第十二條 舍長候選人須符合下列資格： 

一、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含）。 

二、依本校學生住宿輔導辦法未受降順位以上處分者（含）。 

三、參選及任職時均須為本校在學學生。 

第十三條 舍長選舉 

一、第一輪參與投票會員必須在全舍住宿生總人數（不含交換生）百分之十五以

上且得票數需超過投票數百分之五十始得當選。 

二、第一輪若無人當選且候選人數為兩人以上，由得票數最高兩名之候選人進行

第二輪投票，得票數最高者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公開抽籤決定。 

三、第一輪若無人當選且候選人數僅為一人，則重新公告並逕行第二輪選舉，得

票數最高者為當選，票數相同時以公開抽籤決定。 

第十四條 舍長為普選產生、宿舍幹部由舍長指派，舍長有權依其表現適時做職務異動或更

換。 

第十五條 副舍長及幹部須符合下列資格： 

一、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含）。 

二、依本校學生住宿輔導辦法未受降順位以上處分者（含）。 

三、任職時須為本校該舍住宿生。 

第十六條 舍長得連選連任，任期以學年制計算。舍長、副舍長及幹部於任內必須住宿且不

得換舍；任期內寒、暑假之住宿申請為第一順位。 

第十七條 舍長當選人須於公告當選日起一個月內提報副舍長及幹部名單（附件一），經學

生住宿服務中心審核備查始得生效，異動時亦同；若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足額提報

者，須事先報備。 

第十八條 舍長未盡職責若情形嚴重之罷免方式。 

一、得由該舍住宿生十分之一（含）以上連署提名罷免案，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

辦理及監督投票表決，投票數需為住宿生二分之一且同意票數佔投票數二分

之一以上即罷免成立。該罷免案若未成立，同一學年度不得再提罷免案。 

二、或由宿委會二分之一以上成員連署提報至評議會，由評議會決議罷免案是否

成立。 

第十九條 舍長經罷免送學生住宿服務中心備查後，當學年度即取消其住宿床位保障之權

益；若兼任總幹事一職，則由該校區其它委員會舍長重新推舉總幹事。由舍長任



 

命之副舍長及幹部須同時卸職。 

第二十條 舍長經罷免後，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依本法第十三條辦理補選作業，若仍有缺

額，以遴選方式產生。補選期間，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指定代理舍長人選。 

第二十一條 副舍長及幹部未盡職責若情形嚴重，亦可由該舍住宿生十分之一（含）以上或

由宿舍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請舍長撤換並重新任命。 

第二十二條 宿委會各成員於任職期間，違反本校學生住宿輔導辦法相關規定，扣點超過10 

點者一律取消其資格，並依相關規定懲處。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三條  宿委會經費之來源如下： 

一、學生宿舍福利金。 

二、其他收入。 

第二十四條 宿委會經費之分配利用如下： 

一、行政基金：供和平及公館校區宿委會會務運作所需，其比例應占總預算百

分之三十以下。 

二、福利基金：用以舉辦活動提供同學福利，其比例應占總預算至少百分之六

十。 

三、預備金：應占總預算百分之十。 

第二十五條 宿委會經費規範 

一、 宿委會應於每學期開始時，擬訂經費預算表，陳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經

核定後實施，非經核准，不得變更使用。 

二、 如需向校外申請經費補助或接受廣告贊助者，應經學生住宿服務中心同意

後，始得接受有關人員或機關之經費贊助。 

三、 宿委會須向住宿生公布帳目。 

四、 宿委會應將現有存摺、印章、帳冊檔案等列入移交。 

第二十六條 每年經費之結餘，得於年末轉作福利基金運用。 

 

第六章 考核與獎勵 

第二十七條 考核 

一、每月督導 



 

（一）總幹事及舍長由各宿舍經理及學生住宿服務中心業務承辦人員共同督

導。 

（二）副舍長及幹部由該舍之舍長、宿舍經理共同督導。 

（三）委員會須於每月結束前繳交會議紀錄提報學生住宿服務中心備查。 

二、學期評分 

（一）每學期末評分一次，滿分為100 分，分數無條件進位至小數點後第1 位，

評分項目如下： 

1. 總幹事、舍長 

（1）任務執行表現45%：各宿舍經理30%、學生住宿服務中心業務承辦

人員15%。 

（2）會議出席表現30%：根據該學期開會次數均分，並須提交會議出

席簽到表及會議紀錄予學生住宿服務中心備查。 

（3）環安出席10%：依據活動簽到表給分。 

（4）宿委交接5%：依據宿舍委員交接資料之繳交狀況給分。 

（5）住宿生評比10%：依宿委會辦理之住宿生期末問卷調查滿意度結

果給分。 

2. 副舍長、幹部 

（1）任務執行表現45%：舍長25%、各宿舍經理20%。 

（2）會議出席表現30%：根據該學期開會次數均分，並須提交會議出

席簽到表及會議紀錄予學生住宿服務中心備查。 

（3）環安出席10%：依據活動簽到表給分。 

（4）宿委交接5%：依據宿委交接資料之繳交狀況給分。 

（5）住宿生評比10%：依宿委會辦理之住宿生期末問卷調查滿意度結

果給分。 

（二）經罷免或遭撤職之委員會成員，不得列入評分。 

（三）代理、補選或遞補之委員會成員，得列入評分。 

（四） 宿委考核項目配分及會議出席計分方式如附件二（宿委考核表）。 

第二十八條 獎勵 

一、學期獎勵：核予住宿獎勵金，並依據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予以敘獎。 

（一）總幹事、舍長 



 

A：90分（含）以上，核予住宿獎勵金 15,000 元；並記小功2次。 

B：80 〜89 分，核予住宿獎勵金 8,000 元；並記小功1次。 

C：70 〜79 分，核予住宿獎勵金 5,000 元；並記嘉獎2次。 

D：69 分以下，不予核發獎勵。 

（二）副舍長及幹部 

A：90 （含）以上，核予住宿獎勵金 10,000 元；並記小功1次。 

B：80 〜89 分，核予住宿獎勵金 5,000 元；並記嘉獎2次。 

C：70 〜79 分，核予住宿獎勵金 3,000 元；並記嘉獎1次。 

D：69 分以下，不予核發獎勵。 

（三）學期獎勵將依考核成績與任職日期比例進行核發。 

二、學年績優獎勵：考核總成績須達85 分（含）以上。 

（一）獎狀乙紙。 

（二）次學年住宿申請第一順位。 

（三）如為學期中遞補之宿舍委員，應任滿第2 學期，其考核成績須達88 分

（含）以上。 

 

第七章 附則 

第二十九條 本章程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宿委會幹部名單 
 

〇〇〇學年 〇學期 〇〇舍       
序號 職稱 姓名 學號 系級 E-mail 備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以下空

白）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〇〇學年度 第〇〇學期【〇〇舍】宿委會考核評分表 

序號 姓名 職務 學號 

任務執行表現45% 
舍長：經理30%、學生住宿服務中心15% 
副舍長及幹部：舍長25%、經理20% 

會議出席表現30% 
依簽到表給分 

環安出席10% 
依簽到表給分 

宿委交接5% 
依交接文件繳

交狀況給分 

依宿委會辦理

之住宿生期末

問卷調查滿意

度10% 

總分 備註 學年

進住 
開學

取物 
(10%) 

自辦

活動 
(10%) 

所屬

業務

表現 
(15%) 

期末

寄物 
退宿

關舍

檢查 
(10%) 

小計 
月例

會1 
(5%) 

月例

會2 
(5%) 

月例

會3 
(5%) 

月例

會4 
(5%) 

會員

大會 
(5%) 

聯席

會 
(5%) 

小計 
防災

演練
(5%) 

防災

講座 
(5%) 

小計 
交接

文件 
(5%) 

小計 

住宿

生評

比 
(10%) 

小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